
B03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5月29日，公司以信函方式通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020年6月10日下午，会议在上海

市民府路90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叶章毅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叶章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2、《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前期酝酿，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叶章毅、王淙谷、张驰、赵增杰、许莽

提名委员会： 张驰、戴继雄、顾元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增杰、张驰、周耀东

审计委员会：戴继雄、赵增杰、刘宇

各专业委员会排在首位的委员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王淙谷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杜慧、陆立平、刘纯、顾宇丹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5、《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刘红威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教育背景等进行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名及聘任程序合法。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1日

附：第十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淙谷 男，1974�年 11�月出生，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综合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上海久事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律顾问、纪检

监察部主管、党委工作部副主任兼信访办公室主任，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主任兼信访办公

室主任、审计事务部副总经理、审计事务部总经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杜慧 男，1975年5月出生，本科，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上海强生集

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五厂见习厂长、五厂副厂长、人保科科长、办公室主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党委副书记，上

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陆立平 男， 1963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上

海二汽公交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上海大众二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安全总监，上海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大众西南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巴士二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巴士六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上海巴士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董事。

刘纯 男，1975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金融学学士，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财务部经理助理，上海巴士新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副经理，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外派财务

经理（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外派财务经理（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顾宇丹 男，1977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中共党员，工程师。 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业务部科员、经理助理，上海巴士四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巴士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巴士客车维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

刘红威 女，1973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任上

海长江轮船公司总裁办企业法律顾问、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律部企业法律顾问、上海久事公司法律

事务部企业法律顾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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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5月29日，公司以信函方式通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20年6月10日下午，会议在上海

市民府路90号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孙江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选举孙江任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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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民府路90号教培大楼2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0,373,0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60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叶章毅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58,851 99.9970 10,210 0.0021 4,000 0.0009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58,851 99.9970 10,210 0.0021 4,000 0.0009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58,851 99.9970 10,210 0.0021 4,000 0.0009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58,851 99.9970 10,210 0.0021 4,000 0.0009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31,751 99.9914 37,310 0.0078 4,000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31,751 99.9914 10,210 0.0021 31,100 0.006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31,751 99.9914 10,210 0.0021 31,100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763,751 99.8732 578,210 0.1204 31,100 0.00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24,651 99.9899 17,310 0.0036 31,100 0.0065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0,326,751 99.9904 10,210 0.0021 36,100 0.007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768,751 99.8742 573,210 0.1193 31,100 0.00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候选人：叶章毅 480,279,556 99.9805 是

12.02 候选人：王淙谷 480,257,056 99.9759 是

12.03 候选人：周耀东 480,257,055 99.9759 是

12.04 候选人：许莽 480,257,056 99.9759 是

12.05 候选人：刘宇 480,257,054 99.9759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候选人：张驰 480,257,056 99.9759 是

13.02 候选人：赵增杰 480,257,055 99.9759 是

13.03 候选人：戴继雄 480,305,556 99.9859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候选人：孙江 480,271,055 99.9788 是

14.02 候选人：于冰 480,265,555 99.977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6,288,190 99.3473 37,310 0.5895 4,000 0.0632

8

关于公司 2020�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5,720,190 90.3735 578,210 9.1352 31,100 0.4913

9

关于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6,281,090 99.2352 17,310 0.2735 31,100 0.4913

12.01 候选人：叶章毅 6,235,995 98.5227 0 0.0000 0 0.0000

12.02 候选人：王淙谷 6,213,495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2.03 候选人：周耀东 6,213,494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2.04 候选人：许莽 6,213,495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2.05 候选人：刘宇 6,213,493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3.01 候选人：张驰 6,213,495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3.02 候选人：赵增杰 6,213,494 98.1672 0 0.0000 0 0.0000

13.03 候选人：戴继雄 6,261,995 98.9335 0 0.0000 0 0.0000

14.01 候选人：孙江 6,227,494 98.3884 0 0.0000 0 0.0000

14.02 候选人：于冰 6,221,994 98.3015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1、2、3、4、5、6、7、8、9、10、12、13、14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审议

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林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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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4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于

2020年5月21日发出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20年6月6日发布提示性公

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10日下

午14:30－17: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 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0年6月1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0

年6月10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号大族科技中心大厦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46人， 代表股份398,322,07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328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13名，代表股份314,229,7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4479％。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3名，代表股份84,092,

3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807％。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

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股份145,947,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3.67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1,855,60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79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84,092,369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8807％。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建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会议，北

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现场和网络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8,172,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

对111,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98,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8％；反对111,2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8,172,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

对111,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98,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8％；反对111,2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98,18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8％；反

对111,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1,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6％；反对111,2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2％；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8,172,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

对111,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98,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8％；反对111,2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5、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98,203,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3％；反

对118,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29,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8％；反对118,4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8,202,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

对119,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28,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1％；反对119,5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5,20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62％；反

对1,034,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7％；弃权2,087,3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26,0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609％； 反对1,034,

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89％；弃权2,087,32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02％。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7,944,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1％；反

对363,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2％；弃权1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70,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11％；反对363,4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0％；弃权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7,952,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2％；反

对369,5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78,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68％；反对369,5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杨楚寒律师、黄悦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

2020-073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目前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

例已达到100.0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6月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讯

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讯科技” 或“控股股东” ）通知，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

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冻结机构

冻结原

因

华讯方舟科

技有限公司

是 225,695,802 100.00% 29.46%

2020年6月3

日

36个月

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

院

未知

华讯方舟科

技有限公司

是 225,695,802 100.00% 29.46%

2020年6月5

日

36个月

天津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

院

未知

合计 225,695,802 100.00% 29.46%

截至本公告日，华讯科技尚未收到关于上述股票被冻结事宜的相关法律文书，暂不能

确认上述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具体原因。

2、股东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225,695,802 29.46% 225,695,802 100.00% 29.46%

吴光胜 7,113,248 0.93% 5,250,448 73.81% 0.69%

赵术开 2,000,100 0.26% 0 0 0

合计 234,809,150 30.65% 230,946,250 98.35% 30.14%

3．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50%，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最近一年，华讯科技存在以下债务逾期记录：

合作金融结构 贷款币种

贷款金额 （万

元）

本币金额 （万

元）

贷款起始日 贷款到期日

中航信托 RMB 17,300.00 17,300.00 2018年11月30日 2019年11月30日

江西银行 RMB 20,000.00 20,000.00 2018年12月14日 2019年12月13日

渤海银行 USD 1,380.00 10,000.00 2019年7月18日 2020年1月10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39,800.00 39,800.00 2017年3月31日 2019年9月18�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7,300.00 7,300.00 2016年12月30日 2019年12月30�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39,800.00 39,800.00 2017年3月31日 2020年3月1日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乡支行营业部

RMB 7,201.26 7,201.26 2019年5月10日 2020年5月10日

合计 141,401.26

2020年6月3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华讯科技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

A，同时下调“17华讯02” 和“17华讯03” 的信用等级至A，并将华讯科技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17华讯02” 和“17华讯03” 的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2020年2月4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5）， 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全部冻结，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250,448股被司法冻结，具体内

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19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8），因华讯科技与天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投资” ）买卖合同

纠纷，天浩投资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对本公司、华讯科技、吴光胜先生及

深圳市华讯方舟投资有限公司承担相应债务，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西路支行就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华讯方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南京华讯”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对本公司、南京华讯、华讯科技及吴光胜先

生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到期及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光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5,000,000股被司法冻结、 持有的公司股份250,448被司

法轮候冻结，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全部轮

候冻结，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就与公司全

资子公司南京华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对本公司、南京华讯、华讯科技及吴光胜先生提

起诉讼，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违规对外担保的公告》，该未履行程

序的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5月29日被解除。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光胜先生及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 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事项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

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

的防范应对措施。

华讯科技股份被冻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目前华讯科技正积极核实相关诉讼情况。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

产、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司法轮候冻结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华讯科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

2020-074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冻

结股份230,946,250股，占持有公司股份的98.35%。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0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光胜先生提供的《关于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

被司法轮候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冻结机构

冻结原

因

吴光胜 是 5,250,448 73.81% 0.69%

2020年6月3

日

36个月

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

院

未知

合计 - 5,250,448 73.81% 0.69% - - - -

截至本公告日，吴光胜先生尚未收到关于上述股票被冻结事宜的相关法律文书，暂不

能确认上述股份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2.相关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225,695,802 29.46% 225,695,802 100.00% 29.46%

吴光胜 7,113,248 0.93% 5,250,448 73.81% 0.69%

赵术开 2,000,100 0.26% 0 0 0

合计 234,809,150 30.65% 230,946,250 98.35% 30.14%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累计被冻结股

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50%，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最近一年，华讯科技存在以下债务逾期记录：

合作金融结构 贷款币种

贷款金额 （万

元）

本币金额 （万

元）

贷款起始日 贷款到期日

中航信托 RMB 17,300.00 17,300.00 2018年11月30日 2019年11月30日

江西银行 RMB 20,000.00 20,000.00 2018年12月14日 2019年12月13日

渤海银行 USD 1,380.00 10,000.00 2019年7月18日 2020年1月10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39,800.00 39,800.00 2017年3月31日 2019年9月18�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7,300.00 7,300.00 2016年12月30日 2019年12月30�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RMB 39,800.00 39,800.00 2017年3月31日 2020年3月1日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乡支行 营业部

RMB 7,201.26 7,201.26 2019年5月10日 2020年5月10日

合计 141,401.26

2020年6月3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华讯科技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

A，同时下调“17华讯02” 和“17华讯03” 的信用等级至A，并将华讯科技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17华讯02”和“17华讯03” 的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2020年2月4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5）， 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全部冻结，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250,448股被司法冻结，具体内

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19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8），因华讯科技与天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投资” ）买卖合同

纠纷，天浩投资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对本公司、华讯科技、吴光胜先生及

深圳市华讯方舟投资有限公司承担相应债务，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3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西路支行就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华讯方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南京华讯”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对本公司、南京华讯、华讯科技及吴光胜先

生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到期及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光胜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5,000,000股被司法冻结、 持有的公司股份250,448被司

法轮候冻结，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全部轮

候冻结，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020年4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就与公司全

资子公司南京华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对本公司、南京华讯、华讯科技及吴光胜先生提

起诉讼，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2）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违规对外担保的公告》，该未履行程

序的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5月29日被解除。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光胜先生及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 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事项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

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

的防范应对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及公司控股股东华讯科技股份被冻结不会导致 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目前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及控股股东华讯科技正

积极核实相关诉讼情况。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上述股份轮候冻结事项股份数量占比较小，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

产、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3、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华讯科技及吴光胜先生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吴光胜先生《关于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

2020-043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9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92号。 现将全

文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以及我局2019年上市公司

现场检查工作安排，我局自2019年9月起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

以下问题：

一、信息披露不规范

2017年，你公司在出让股权并购基金杭州通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劣后级

份额过程中，仅披露首次出让部分份额的情形，未披露出让完成后仍需对优先级合伙人在

投资期间的预期投资收益及实缴出资额负差额补足的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治理不健全

你公司部分董事、监事无故缺席股东大会，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你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从未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2016年筹划重大

收购事项过程中，未制作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和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违反了《关于上市

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

上述情形反映出你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存在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你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数据的准确性。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

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等

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釆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 你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忠

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切实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信息披露管理，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二、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对内部管理和内幕信

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规范情形进行全面梳理和改进，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

三、你公司应补充披露杭州通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出让的有关事项。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并将严格依照规定

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0日

股票代码：

002425

股票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28

凯撒

(

中国

)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撒文化” ）股票交易价格连

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6� 月 8� 日、2020� 年 6� 月 9� 日和2020� 年 6� 月 10� 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与国内某大型游戏发行公司就在游戏发行、渠道、运营、IP、衍生品、市场、广告、

资本等方面的战略合作事项正在洽谈签署，尚未签订正式的战略合作协议，仍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且后续合作事宜的开展受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产生协议部分内

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的风险。 鉴于本战略合作事项可能引起公司股份价格波动，为避免

过早透露、泄露有关信息，洽谈期间公司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双

方商定、同意并承诺对本协议有关事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

战略合作事宜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与国内某大型游戏发行公司就在游戏发行、渠道、运营、IP、衍生品、市场、广告、

资本等方面的战略合作事项正在洽谈签署，尚未签订正式的战略合作协议，仍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且后续合作的开展或将受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产生协议部分内

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6�月 10�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0-038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运通” 或“公司” ）2019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已获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实施；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08,993,951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1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35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6月10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1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9、11号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钟勇、王英

咨询电话：020－62878517、020－62878900

传真电话：020－62878517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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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控股股东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星河” ）函告，获悉因其实际控制人借贷纠

纷问题，导致成都星河所持有公司的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轮候冻结执行人 冻结原因

成都星河 是 275.00 8.17% 0.44% 2020年6月8日 2023年6月7日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借贷纠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被冻结

股数（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冻结情况

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047.00 8.16%

5,047.00 100% 8.16% 2020年3月25日 司法冻结

5,047.00 100% 8.16% 2020年4月23日 司法轮候冻结

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限公司 3,364.00 5.44%

3,089.00 91.83% 4.99% 2020年4月30日 司法冻结

275.00 8.17% 0.44% 2020年6月1日 司法冻结

3,089.00 91.83% 4.99% 2020年6月1日 司法轮候冻结

3,364.00 100% 5.44% 2020年6月3日 司法轮候冻结

275.00 8.17% 0.44% 2020年6月8日 司法轮候冻结

北京九连环数据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2,001.00 3.23% 2,001.00 100% 3.23% 2020年4月30日 司法冻结

合计 10,412.00 16.83% - - -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经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都星河、北京九连环数据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沟通确认，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

2、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未对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 但股份被冻结未来是否会发生司法处置目前无法预计，上述不确定事项可能会影响公

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股份被冻结事项，并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妥善解决

前述事宜。 如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一）《关于股份冻结情况的告知函》；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0日


